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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城市群示范期首年推广燃料电池车辆675辆，建设加氢站25座

 8月30日，河南工信厅公布了政协委员“关于加快郑州城市群燃料电池车辆示范应用的提案”的答复。

 示范期首年，城市群推广燃料电池各类车辆675辆，其中客车130辆、货车545辆，建设加氢站25座，电堆、空压机
、氢气循环系统已实现国产化自主化，上海重塑、江苏清能、北京亿华通、氢沄科技等优势企业纷纷落地省内示范城
市，初步形成燃料电池汽车和氢能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但是，当前仍存在着省级加氢站管理制度未出台、制氢场地受
限等问题，影响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以下为原文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1310513号提案的答复

豫工信办案〔2023〕33号

陈文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加快郑州城市群燃料电池车辆示范应用的提案”收悉。经与省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
急管理厅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氢能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推进能源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燃料电池汽车作为国家新
能源汽车发展主要技术路线之一，是当前氢能的重要应用领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将其
作为实施换道领跑战略的重要抓手、未来产业谋篇布局的重要突破口、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际行动加以支持。2021
年12月，郑州城市群正式获批开展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2022年7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科技
厅、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河南省加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到2025
年，燃料电池八大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实现国产化、自主化目标，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零部件、整车、
储氢装备、制氢技术等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建立国内领先自主可控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建成有国际竞争力的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技术创新高地。

 示范期首年，城市群推广燃料电池各类车辆675辆，其中客车130辆、货车545辆，建设加氢站25座，电堆、空压机
、氢气循环系统已实现国产化自主化，上海重塑、江苏清能、北京亿华通、氢沄科技等优势企业纷纷落地省内示范城
市，初步形成燃料电池汽车和氢能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但是，当前仍存在着省级加氢站管理制度未出台、制氢场地受
限等问题，影响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下一步，我厅将立足部门职责，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以下工作，加快推动郑州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辆示范应
用：

 一是加快技术创新。指导各示范城市持续贯彻落实《河南省加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行动方案（2022
—2025年）》，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化，依托省内整车龙头企业加强开放合作，从应用场景—整车—关键零部件
—基础材料的全产业链开展技术协同攻关，持续降低燃料电池汽车关键零部件成本，力争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八大关键
零部件已实现自主化的做大做强，未实现自主化的尽快突破关键技术应用瓶颈。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省级层面在《推动郑州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中明确“鼓励公交车、
物流车、市政环卫、渣土运输车、沥青砼运输车、水泥搅拌车、牵引车等优先采购使用燃料电池汽车，省财政对推广
应用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示范车辆给予一定奖励”，我厅将配合省财政厅指导和督促郑州城市群认真贯彻落实《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考核评价规则》、《郑州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资金实施方案》等国家、省级有关文件要
求，对城市群内开展示范应用的、符合本省综合评价要求且取得国家综合评定奖励积分的燃料电池汽车，积极争取中
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按有关积分标准给予奖励。

 三是加快出台加氢站管理制度。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充分调研、学习借鉴外省、市做法的基础上，以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和技术标准为指导，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和相关部门意见，组织拟定了《河南省加氢站建设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中明确了有关部门职责及加氢站的立项审核、用地审批、规划审批、施工许可审批、竣工验收和相关证照取得等
审批事项。目前，该办法正根据省司法厅合法性审核意见修改完善，拟于近期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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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大力支持制氢项目建设。光伏制氢、风电制氢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
导目录》中“6.5其他新能源产业”中“氢能等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工程开发及运维服务”的规定，在危
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审查中，不受“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3亿元(不含土地费用)”的限制。省应急管理
厅将研究借鉴先行地区经验，鼓励、支持光伏制氢、风电制氢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涉氢危险化学品
生产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审批。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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